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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陕州区住建局⒛⒛年陕州区居民燃

气安全装置加装工程项目合同

2024+28 5 B



合同协议书

甲方:三门峡市陕州区隹房和城乡建设局
η      乙方:三门峡中裕燃气有限公司
′      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 ,
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等价有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,经

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就
“三闸峡藜陕州区居民小区安防装鳖加

装顼囝。"采购及安装事宜达成一致意见,特签订本合同,以

资守信。

第一条 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: 二门峡市映州区居民小区安防装置加装顼囝◇    雨

霪銎赘霪:￡1嵬邕蟊銎釜董馐鹜鋈邑鐾
°
安装户数暂计9786

户,最终以双方实际验收确认的安装户数为准。         蚀

实施内容:自 闭阀及金属波纹管采购、安装、调试、售后

服务等。

忄      
二条 采购1安装范围r                 

爨
安全装置安装 (包含自闭阀 1个+最长细 金属波纹管)。 超

   J●’

出2米部分之外的波纹管及打孔费、管件更换费用等其他费用

需燃气用户自理,不包含在此次安全装置加装补贴范围之内。    椒

第三条 采购及安装工期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gO日 内完成设备采购及安装工作。

第四条 收费标准及方式



此次安全装置加装工作,由 “县 (市、区)政府主导、燃

气企业实施、用气居民配合
”,要求应装尽装、尽早安装。每

户安全装置加装标准配置为:1个 自闭阀和 2米金属波纹管。
′
    费镩约猫0。 94元/套 (自 溷澜碍θ元,鑫属波纹管 109。 眦 元》,
'    由财政、燃气企业、用户按照 ⒈⒈1比例分担,塑哑渔姒弘鼗

业承搬狲。镧 元、用户承捱∞。gs晁。

 ̈  准。
第七条 付款方式

∥     1。 本合同签订后:按照王程进度支付安装款项,乙方根据

益王圭度向甲方申请支付安装款项,工程竣工前申谙芰    J

付款项不超过合同价款的 70%,工程竣工验收后,付清

乙方剩余安装款项。

2.乙方应按政府部门的要求依法办理相关手续,缴纳相关

第五条 转包或分包
1.本合同范围的货物,由 乙方直接供应;不得转让他人供

应。

2.除非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,乙方不得全部或部分分包给    η
他人供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‘鹿
3.如有转包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,甲方有权给予终    V
止合同。

刂
第六条 合同金额馕户安装费用 狲。鲥 元/户 ,共谐 97嬲

《罨7赅Gs姿。⒛》赞最终结算费用以双方验收确认拘安装户数为    ,



费用和税金,并提供发票。

3.乙方在接收补贴费用时,应 向甲方提供对公账户,并对

账户信息的真实性、安全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丬     4。 乙方收缴居民改装费用,应 向甲方公示,并全部用于安
~      

装费用,甲方负责全面监管。

第八条 货物采购及运输

1.使用说明书、质量检验证明书、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

单一并附于货物内。

2。 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。

第九条 产品质量
乙方与甲方签订合同、确定最终采购数量后,由 乙方根据    ,

供货单位提供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 (保质期 1年 ),向 甲芳提    彳
供复印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碣
第十条 乙方的责任                   ’

1.由 乙方采购的设各,如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或生产规格

出现差异,禁止使用。

2.乙方免费提供产品的有关操作说明和注意事项等资料,     ∶

忄   负责对用户及相关操作人员提供适当培训说明。如果因乙方采

尸   购的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用户在安装、调试、使用过程中发生事    `
故,从而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的,由 乙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     :

如果因乙方安装问题造成用户在安装、调试、使用过程中发生

事故,从而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的,由 乙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3.乙方在安装施工过程中须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培训,采



取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。

4.乙方使用的器具及设备,应当为合格产品。

5.由于乙方在施工生产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、消

防条例等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,由乙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

切经济损失及责任。

6.乙方负责按有关要求做好验收的准各。

第十一条 甲方的责任
1.组织相关单位对进场产品进行验收。

2.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价款。

3.甲方如因公共利益的需要或因政策变化等情况,中途变

更产品规格、质量要求,应提前通知乙方。

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

合同∵方不履行合同义务、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

违反合同项下所作保证的,应 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修理、

更换、退货等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乙方未能按时交付合同产品(长期无人户、已安装的居民

用户、拒绝安装的居民用户、因技术原因和安全问题无法安装

的等除外)的 ,导致合同产品安装、调试、考核、验收工作推

迟的,相关工作应相应顺延。

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,应 向乙方支付违约

金,并赔偿乙方损失。

第十三条 綦奋同于 2θ⒛牟 2月 霸口在映州区住建局签订。

`
州

艹
羽
`
凵

歹



1
`
氵

 
 
I
'

第十四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第十五条 本合同所有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,

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六条 本合同在执行期间,如有未尽事宜,需 由甲、

乙双方协商,另订补充协议附于本合同之内,所有补充协议在

法律上均与本合同有同等效力。

第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,甲方执三份,乙方执三份 ,

具有同等法律同等效力。

第十八条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,按下列第

2种方式解决 :

1.向三门峡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;

2.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甲方 (盖章

法人 (签字

飞 冫屮
年 冫 月 s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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